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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二次表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6年 3月 27日，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查询并向富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春控股集团”或“富春控股”）、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管理人（以下简称

“管理人”）核实后获悉：管理人发布了《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二次表决表决结果公告》。

根据富春控股集团 2026年 3月 27日出具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概述

2025年 7月 28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裁定对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

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并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担任富春

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管理人，同时发布了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通知的公告。

2025年 10月 20 日，管理人发布《关于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公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财产管理方案》《财

产变价方案》《财产分配方案》《关于非现场审议有关表决事项的方案》《债权人委

员会组织方案》，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等五家债权人当选债权人委

员会成员，《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经出资人组、税款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表决通过，担保债权组表决未通过。

2026年 3月 2日，管理人发布《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表决事项二次表决通知》，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未通过的表决事项进行二

次表决，包括：（一）《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二）选举债权

人委员会成员。

2026年 3月 13日，管理人发布《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二次表决表决期延长的公告》，部分债权人因无法在原定表决期限内完成

表决，向管理人提交了延期表决的书面申请。管理人经报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同意，将表决期限延长至 2026年 3月 25日。

二、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二次表决结果

现二次表决表决期限（含表决延期）已届满，管理人已在法院监督下完成计

票，表决结果如下：

1、《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果

结合第一次表决结果，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表决赞成 68人，赞成人数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比例为 83.95%，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额的比

例为 72.65%，超过三分之二。该表决组表决通过《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重整计

划（草案）》。

因出资人组、税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经一次表决均已表决通过《富春控股

及其关联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表

决通过。

2、债权人委员会成员选举结果

结合第一次表决结果，本次选举的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经二次表决其所

获得的赞成票均未达到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

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通过标准，因此无债权人

新增当选债权人委员会成员。

其他具体内容详见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发布的相关信息。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小泉集团”）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 44,043,70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3%（占剔除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的 29.09%）。富

春控股为张小泉集团间接控股股东。

结合本次表决结果，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

规继续推进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相关工作，后续重整实施可能导致

张小泉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权益发生调整。

2、目前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产生影响。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以保障上市公司稳健经营。

3、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提醒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备查文件

1、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管理人发布的《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

合并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二次表决表决结果公告》。

2、富春控股集团出具的《富春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二次表决表决结果告知函》。

特此公告。

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3月 27日


